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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申報事業廢棄物清理流向---作業流程 

一、 整體作業流程及作業說明 

 

 

 

 

 

 

 

 

 

 

 

 

 

 

 

 

 

 

 

 

 

   

  

 

 

 

  

 

 

 

 

 

 

 

 

 

 

 

 

30 天內 

35 天內 

(一)事業產出事業廢棄物待清運 

(二)廢棄物「清除出廠」前連線

申報系統申報聯單 

(三)申報完成列印一式三份聯

單並用印 

(四)清除者至事業載運廢

棄物 

(五 )清除者在聯單上書寫

「實際清運情形」(見作業說

明)，並在與事業確認後用印 

(六)清除者須在「48 小時」

內載運廢棄物至處理者 

 (七)清除者載運廢棄物出事

業廠，並於開始清運後「48

小時內連線申報「實際清運

情形」及是否接受該批廢棄物 

 

(八)處理者收受廢棄物，在聯單上書

寫「實際收受情形」(見作業說明)並

與清除者確認後用印 

(九)處理者在收受後「24 小時」
內連線申報系統申報「實際收受
情形」及是否接受該批廢棄物 

(十二)事業

於 廢 棄 物

出廠後「84

小時內」連

線 確 認 聯

單內容 

(十)處理者處理廢棄物 

(十一)處理者完成廢棄物
處理並於處理完成後「24

小時」內連線申報系統申報
處理情形 

作業說明： 

(一) 「指定公告事業」(以下簡稱事業)於生產或營運過

程中產出事業廢棄物，必須依照法規規定，進行事

業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作業。 

(二) 事業必須在廢棄物「清除出廠」前連線到申報系統，

並依照廢棄物流向(清除、處理、再利用或輸出)申

報各個流向聯單，聯單內容包括：清運廢棄物之日

期時間、機具車(船)號、種類及描述、數量等資料，

參見附件二之聯單格式內容。若前開申報資料與實

際不符，應自廢棄物清除出廠後二十四小時內連線

補正申報資料。 

(三) 「指定公告事業」申報完成後，必須自申報系統列

印聯單一式三份，並在用印欄中用印(公司章)。 

(四) 清除者接受事業委託清運廢棄物(必須為合法清運

機具)。 

(五) 清除者在載運廢棄物出事業廠時，必須在事業所申

報列印之一式三份聯單上書寫廢棄物之「實際清運

情形」，包括：「實際清運日期時間」、「實際清運機

具車(船)號」、「實際清運重量」，並在聯單上用印，

完成後攜帶第二、三聯聯單，連同廢棄物載運出事

業。 

(六) 清除者必須在開始清運後「四十八小時」內將廢棄

物載運至聯單上所載明之處理者或再利用者。 

(七) 清除者載運廢棄物出事業廠後，必須在開始清運後

「四十八小時」內連線上網申報「實際清運情形」，

包括：「實際清運日期時間」、「實際清運機具車(船)

號」、「實際清運重量」及確認是否接受等資料。 

(八) 處理者收受清除者載運到廠之廢棄物後，必須在聯

單上書寫「實際收受情形」，包括：「實際收受日期

時間」、「清除者至處理廠實際清運機具車(船)號」、

「實際收受重量」，並在聯單上用印，保存第三聯聯

單，而第二聯聯單則由清除者帶走。 

(九) 處理者收受廢棄物後「二十四小時」內，必須連線

申報系統申報「實際收受情形」，包括：「實際收受

日期時間」、「清除者至處理廠實際清運機具車(船)

號」、「實際收受重量」、「處理方法」及確認是否接

受等資料。 

(十) 處理者依照所申報方式及依照相關規定進行廢棄物

之處理作業。 

(十一) 處理者依照規定必須在「三十天」內完成廢棄物

之處理作業，且必須在處理完成「二十四小時」

內，上網申報：廢棄物處理完成日期時間及最終

處置方式等資料。 

(十二) 事業應於廢棄物出廠後「八十四小時」內確認聯

單的內容是否與實際狀況相符，若經確認無誤或

逾時未確認視同確認無誤，該聯單將不得再予修

改。 

(十三) 「指定公告事業」於廢棄物清運後「三十五日」

內，應主動連線查詢清除、處理、再利用情形。 

(十四) 前述申報作業，如申報日期時間期限適逢假日，

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進行申報。 

48 小時內 

若事業申報

資料與實際

不符，應自

廢棄物清除

出廠後二十

四小時內連

線補正申報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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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申報作業規劃 

(一) 離島事業清理事業廢棄物之規範 

(1) 事業產出廢棄物需跨島進行清理或再利用，因受廢棄物清運

船期影響，不受應於 84 小時內連線上網確認申報聯單內容

之時間限制；處理者於收受廢棄物進行處理，除應於收受廢

棄物後 24 小時內上網申報外，另應立即通知事業連線上網

確認申報聯單內容。 

  

(2) 清除者跨島清運事業廢棄物，因受廢棄物清運船期影響，不

受應於清運後 48 小時內載運廢棄物至處理者之時間限制，

但仍應於廢棄物清運出事業廠後 48 小時內上網申報實際清

運日期時間、機具車(船)號、重量等資料。 

 

(二) 清除者於清運廢棄物過程發生清運機具車(船)火燒、遭竊或

沉沒之因應措施 

清除者於清運廢棄物過程中如發生清運機具車(船)火燒、遭

竊或沉沒之情事，致無法於廢棄物清運出事業廠後四十八小

時內載運廢棄物至處理、再利用、輸出者時，應由駕駛立即

通報公司及向中央主管機關及事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報備並作

成紀錄，並於事發後二十四小時內上網填報緊急狀況報備

表，報備內容應至少包含火燒、遭竊或沉沒機具車(船)號、

載運廢棄物種類及描述及數量、火燒、遭竊或沉沒日期時間

及地點、緊急應變處理方式等資料。 

 

(三) 遞送聯單用印原則 

事業、清除者、處理者蓋章處應配合以公司章進行遞送聯單蓋

章作業，惟得刻用「網路申報專用章」報地方主管機關核備後

取代公司章。附件二遞送聯單所指事業、清除者、處理者承辦

人分別為網路申報者、清運駕駛、廢棄物進場收受人員，各承

辦人須於完成遞送聯單程序後於簽章處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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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作業流程(事業上網申報整體作業流程) 

綜合以上說明，將產源、清除、處理者之申報及判斷機制以作業流程表述

如下： 

 

 

事業連線申報 

清除者至事業載運廢棄物 

清除者連線申報(開始清運後 48 小時內) 

聯單內容 

是否接受 

清除者於 48 小時內載運廢棄物至處理、再利用者 

處理、再利用者收受廢棄物 

處理、再利用者連線申報(廢棄物收受後 24 小時內) 

處理、再利用者進行廢棄物處理、再利用 

事業於 84 小時內連線上網確認申報聯單內容 

完成 

不接受 接受 

24 小時內請求事業連線補正聯

單及再次連線確認聯單接受。 

聯單內容 

是否接受 

不接受 接受 

24 小時內請求事業、清除者連

線補正聯單及再次連線確認聯

單接受‧ 

 

 聯單內容與實際清運收

受狀況是否相符 

是 

否 

24 小時內要求清除、處理、再利

用者連線補正聯單及再次連線上

網確認申報聯單內容。 

若事業申報資料與實際

不符，應自廢棄物清除

出廠後二十四小時內連

線補正申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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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遞送三聯單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  

事業廢棄物委託共同處理管制遞送三聯單 

聯單編號  S765432109300013 2730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中間處理後產物流向 最終處置 

事業 清除者 處理者 

S7654321 大發股份有限公司 T4395018 一定清環保公司 E4800444 燒得淨焚化廠 

高雄縣鳳山市鳳仁路９４號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清美巷五號 高雄市楠梓加工區新經一路 11 號 

事業機構申報內容 清除機構申報內容 處理機構申報內容 

廢棄物清除出廠之實
際清運日期 

930129 實際清運日期 
    年    月     

日 
實際收受日期    年    月    日 

廢棄物清除出廠之實
際清運時間 

2200 實際清運時間 
        時       

分 
實際收受時間        時      分 

廢棄物清除出廠之實
際清除機具車(船)號 

733-QL 實際清運機具車(船)號  

清除者至處理廠

實際清運機具車

(船)號 

 

序號 原廢棄物代碼 

廢棄物清除出廠之實
際廢棄物重量(公噸)  

是否過磅： 

☑是，☐否 

是否有轉運：☐否，☐是 

實際收受廢棄物重量(公噸) 

是否過磅：☐是，☐否 

轉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轉運車(船)號  

實際清運廢棄物重量(公噸) 

是否過磅：☐是，☐否 

1 
A-7201 

鋼鐵工業鋼材加工之廢

酸液(成份：六價鉻、鉛) 
5   

2 
B-0220  

汞＜毒性化學物質第一

類＞  
1   

3 

C-0110 污染防治設施或

製程產生之含銅污泥(總

銅)  

1 
  

廢棄物總重量(公噸) 7   

廢棄物描述 

序號 製造程序 原廢棄物代碼 物種 物理性質 有害特性 有害成分 清理方式 容器數量 顏色 

1 

印刷電路板

製造程序 

鋼鐵工業鋼材加工之廢酸

液(成份：六價鉻、鉛) 
廢酸 泥狀 

表列製程有害 

易燃性 

銅及其化合物 

六價鉻化合物 
化學處理 

1 黑 

2730-001 A-7201 2407 p H01+H06 I1202+I1205  D02 

2 

印 刷 電 路 板

製造程序 
汞 電鍍製程污泥 液狀 腐蝕性 無機氰化物 化學處理 

1 黑 

2730-001 B-0220 0914 L H05 I4108  D02  

3 

廢水處理 
污染防治設施或製程產生

之含銅污泥(總銅) 
無機污泥 泥狀 溶出毒性 銅及其化合物 焚化處理 

1 黑 

0000-008 C-0110 0915 p H04 I1209 D05  

事業 S7654321 

大發股份有限公司 
承辦人 

清除者 T4395018 

一定清環保公司 
承辦人 

處理者 E4800444 

燒得淨焚化廠 
承辦人 

(蓋章) (簽章) (蓋章) (簽章) (蓋章) (簽章) 

      

備註：1. 事業申報遞送三聯單廢棄物重量不論是否過磅，皆應申報其重量，而清除者及處理者接受廢棄物若有過磅，則應於遞送三聯單書寫過磅重量 

及上網申報該重量，若未過磅，則免於遞送三聯單書寫過磅重量及上網申報該重量。 

2. 廢棄物申報重量為扣除包裝材之淨重，若包裝材合併處理者則重量得合併申報。 

3. 用印原則：事業、清除者、處理者蓋章處應配合以公司章進行遞送聯單蓋章作業，惟得刻用「網路申報專用章」報地方主管機關核備後取代 

公司章。 


